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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於 2026 年 2 月 4 日獲得通過，無需修訂。 

 

 

元朗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5 年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10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主 席  ：  呂 堅議員，MH 

副主席  ：  文祿星議員，MH 

議 員  ：  文亦揚議員  

 王偉樑議員  

 王曉山議員  

 何曉雯議員  

 李啟立議員  

 李靜儀議員  

 沈豪傑議員，BBS， JP 

 林偉明議員  

 施駿興議員  

 徐偉凱議員  

 陳嘉輝議員  

 陳燕君議員  

 湛家雄議員，BBS，MH， JP 

 馮振榮議員  

 黃元弟議員，MH 

 黃紹聰議員  

 黃煒鈴議員  

 賴玥均議員  

增選委員：  林碧珠女士，MH 

 

秘書：  盧永卓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1 

   

列席者    

 曾 進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潘玉章女士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4 

 彭立品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元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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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勤喜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新界西）文化

推廣  

 李詠兒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經理（新界西）市場推廣

及地區活動  

 陳少蘭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社區參與及文

化康樂委員會（社文會） 2025 年第六次會議。  

 

 

第一項： 通過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5 年 10 月 9 日舉行的

2025 年第五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社文會 2025 年 10 月 9 日舉行的 2025 年第五次

會議記錄。  

 

 

委員提問：  

第二項： 湛家雄議員建議討論「建議康文署開辦電競運動訓練班」  

（社文會文件第 38／ 2025 號）  

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38 號文件，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的書面回覆。  

 

 

4.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留意到電子競技（電競）在成為亞洲運動會的正式體育項目後，

在區內日漸普及，不少地區團體亦曾在區內舉辦相關比賽和活

動，並甚受巿民歡迎。有見及此，委員建議康文署考慮開辦電

競運動訓練班，並就電競運動發展作長遠規劃，以期向青少年

推廣參與電競運動的正確觀念及培育人才；  

 

(2)  就康文署書面回覆中表示因缺乏體育總會的支援而暫無計劃

在社區舉辦電競訓練班，委員查詢署方所指是現時尚未設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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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運動體育總會，抑或是有關總會未有就開辦訓練班向署方提

供適切支援；  

 

(3)  委員留意到現時坊間設有中國香港電競總會和香港學生電競總

會，並查詢署方是否曾與上述兩個總會探討電競運動發展，以

及有關總會是否為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

暨奧委會）的屬會；及  

 

(4)  查詢署方是否擬將電競運動納入未來的活動規劃內，並建議署

方考慮撥款和與具經驗的地區團體合作，以在區內推廣電競運

動。  

 

 

5.  康文署陳少蘭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署方備悉委員提出有關開辦電競訓練班的建議。署方暫時未有

計劃開設相關訓練班，日後會因應地區的實際需要及電競運動

的發展趨勢，適時檢討活動安排；  

 

(2)  康文署在籌劃新的體育項目訓練課程時，會與相關體育總會商

討實際安排，包括教練人數、教練與學員的比例，以及場地及

設施要求等，待敲定細節後交由地區辦事處落實舉辦活動。署

方目前仍有待相關總會就電競訓練班提供支援並協商詳細安

排；  

 

(3)  署方未有備存關於上述兩個電競總會是否港協暨奧委會屬會

的資料，並將於會後再作補充；及  

 

（會後補註：中國香港電競總會目前是港協暨奧委會的屬會，

而香港學生電競總會則並非有關屬會。）  

 

(4)  政府一直積極關注及推動電競產業發展，包括在數碼港提供場

地舉辦電競活動，以及由香港體育學院透過「個別精英運動員

資助計劃」向電競選手提供資助。  

 

 

6.  主席總結，委員就開辦電競運動訓練班提出多項建議，請康文

署積極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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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施駿興議員建議討論「了解元朗區內參與『藝團借用學校場地

試驗計劃』學校的數據」  

（社文會文件第 39／ 2025 號）  

7.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39 號文件，以及康文署的書面回覆。  

 

 

8.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委員修正社文會文件第 39/2025 號附件一所列學校的正確名稱

應為「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東

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及「和

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2)  儘管「藝團借用學校場地試驗計劃」（計劃）已推出兩年，惟至

今尚未有元朗區學校成功與藝術團體配對。另外，委員接獲藝

術團體及區內學校反映對計劃詳情不甚了解，因此建議署方優

化宣傳策略，並透過整合地區文化藝術團體名單，以期向計劃

的目標對象加強宣傳；  

 

(3)  認為署方處理計劃申請約需六至七個星期的時間過長，建議署

方優化處理程序，並考慮將申請範疇由排練活動擴大至涵蓋基

礎訓練活動，以更靈活使用學校閒置場地；  

 

(4)  查詢參與計劃的藝術團體在學校進行的排練活動是否受由場

地方購置的保險保障。此外，委員指出藝術團體為其演出所購

買的保險一般不會涵蓋排練活動，並關注若最終藝術團體需自

行就排練活動額外投保，則會增加演出製作成本；  

 

(5)  查詢參與計劃的藝術團體需向學校繳交的場地租金費用水平。

委員關注過高場租水平或會對藝術團體構成負擔，故建議當局

考慮為同區學校訂立統一的收費標準；  

 

(6)  就教育局的資料顯示租用學校禮堂連空調設備的費用約為每

小時 500 元，委員指出市面上的排練場地租用費普遍約為每小

時 200 元。在演出排練活動普遍不獲資助計劃資助的前提下，

藝術團體或會基於成本考慮而只租用學校場地作總彩排之用。

委員建議署方研究下調計劃收費水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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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出區內英歌舞隊缺乏訓練場地。建議署方考慮就英歌舞策劃

具明確主題或目標的藝術項目，並牽頭與學校和藝團合作組織

相關活動。  

 

 

9.  康文署鍾勤喜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於 2024/25 學年共有 55 所學校及 11 個藝術團體參與計劃，因

應藝術團體需求及參與學校的場地檔期，申請成功分配的時段

為 81 節共 278.5 小時。康文署與教育局於 2024 年年底檢視計

劃成效後已優化相關安排，包括將學校場地的可開放時間延伸

至平日課後及暑假時段，以及開放學校禮堂及多用途活動室作

活動場地。此外，署方於 2025/26 學年亦已放寬計劃要求，如

藝術團體能提供演出的證明文件可獲優先考慮。即使團體未能

提供具體的演出資料，亦可將過往定期演出的記錄或正籌備演

出的詳情提交予康文署以作處理。計劃經優化後，於 2025/26

學年共有 74 所學校及 22 個藝術團體參與計劃，於 2025 年 9 月

至 2026 年 1 月第一期申請成功分配的時段增至 235 節共 796

小時；  

 

(2)  因應計劃的目標對象是當區藝術團體，康文署會向租用元朗劇

院及申請地區文化藝術活動場地贊助的藝團發放有關計劃的

資訊，惟現時未有備存元朗區內所有文化藝術團體的資料。如

日後能整合有關資料，署方會安排專人聯絡每個藝術團體進行

一對一的宣傳；  

 

(3)  由於藝術團體申請的排練檔期與學校可供租用的時段未必完

全匹配，康文署需與雙方反覆溝通協調，並於確認時段後經教

育局向學校發函並待校方回覆作實，整個過程最快需時六至七

個星期。鑒於計劃仍在推行初期，署方會研究簡化處理程序及

擴大計劃申請資格至涵蓋基礎訓練的可行性，以期持續優化計

劃；  

 

(4)  署方暫時未有接獲參與藝術團體查詢購買保險的事宜。由於公

眾責任保險有助保障學校與藝術團體雙方，署方要求藝術團體

為排練活動投保。此外，署方明白如藝術團體為演出投保時已

一併涵蓋排練活動，相關保費會較優惠，因此會盡可能及早通

知藝術團體有關申請結果；  

 

(5)  在場地收費方面，官立及資助學校可按教育局的租用學校校舍

徵收費用指引向藝術團體收費。以學校禮堂為例，每小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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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40 元（不包括空調設備）。署方會與教育局探討收費是否

有下調空間；及  

 

(6)  計劃旨在為缺乏排練場地的藝術團體而設。如有英歌舞團體申

請，署方會探討為參與學校與英歌舞團體進行配對的可行性。 

 

 

10.  主席總結，委員就計劃提出多項建議，請康文署積極跟進，以

進一步優化計劃的具體安排。  

 

 

報告事項：  

第四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概況匯報  

（社文會文件第 40／ 2025 號）  

11.  康文署彭立品先生簡介文件。  

 

 

12.  主席總結，委員備悉元朗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概況。 

 

 

第五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2025 年 12 月號報告 ) 

（社文會文件第 41／ 2025 號）  

13.  康文署陳少蘭女士簡介文件。  

 

 

14.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康文署元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 2025 年

12 月號報告。  

 

 

第六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元朗區舉辦的文化節目暨元朗劇院場地

贊助申請匯報  

（社文會文件第 42／ 2025 號）  

15.  康文署鍾勤喜女士簡介文件。  

 

 

16.  主席總結，委員備悉康文署在匯報期內於元朗區舉辦的文化節

目和元朗劇院接獲的場地贊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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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其他事項  

第八項：  下次會議日期  

17.  主席表示， 2026 年第一次社文會會議將於 2026 年 2 月 4 日下

午 2 時 30 分在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  

 

 

18.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4 時 10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6 年 1 月  


